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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19-024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1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301号），对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

进行了问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相关要求，公司对《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回复披露如下： 

 

一、回复披露，自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6月3日，公司将前期用于临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6.5亿元募集资金依序用于偿还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并以表

格形式予以了列示。请公司：（1）补充列示上述各笔银行贷款的借款日期、借

款用途及实际资金流向；（2）补充说明上述借款用途是否涉及任何交易背景、

与前期公司增资参股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多起对外投资损失事项是

否存在关联。 

公司回复： 

（1）补充列示上述各笔银行贷款的借款日期、借款用途及实际资金流向。 

根据公司与银行之间签署的《借款合同》，上述各笔银行贷款的借款日期、

借款用途及实际资金流向具体如下： 

表一：银行贷款的借款日期、借款用途及实际资金流向情况表 

序

号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约定借

款用途 
实际资金流向 

1 
烟台银行牟

平支行 

30,000 万

元 
2017.08.30-2018.08.29 

购电解

铜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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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烟台农商行

牟平武宁支

行 

12,000 万

元 
2017.06.13-2018.06.12 

购电解

铜 

支付借款利息及日常

费用280万元，向中润

资源提供借款 500 万

元，分多笔转入浙江犇

宝11220万元，用于支

付长沙泽洺出资款。 

3 

招商银行烟

台南大街支

行 

5,000万元 2017.04.11-2018.04.10 
流动资

金借款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4 
潍坊银行烟

台分行 
2,000万元 2018.02.27-2018.08.26 

购镀锡

铜包铝

镁线 

用于内部往来转款。 

5 
烟台银行牟

平支行 
1,000万元 2017.11.27-2018.11.26 

购电解

铜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500

万，其他用于内部往来

及日常费用支付。 

6 
潍坊银行烟

台分行 
2,000万元 2017.09.11-2018.09.10 

购电解

铜 

其中670万偿还银行借

款，200万用于支付日

常费用，205万用于鄂

尔多斯加油站土地支

出，134万转上海新潮

支付办公楼租金，其他

用于内部划款及费用

支付等。 

7 
恒丰银行牟

平支行 

13,000 万

元 
2017.11.13-2018.11.13 

购长焰

煤 

用 于 偿 还 银 行 借 款

3200万元，归还烟台新

潮园林绿化公司借款

2100万元(为偿还2017

年10月26日到期的银

行借款临时借入)，向上

海新潮出资5000万元，

购买鄂尔多斯加油站

土地1400万元，其他用

于内部划款或日常费

用支付等。 

 

备注:1.以上第3笔贷款5000万元贷款到账日为2017年10月； 

2.以上第5及第6项借款系以烟台犇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借入。 

 

（2）补充说明上述借款用途是否涉及任何交易背景、与前期公司增资参股

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多起对外投资损失事项是否存在关联。 

收到贵所问询函以后，公司立即展开相关核查工作并向时任管理层进行调查。

经公司自查，具体结果如下： 

1）公司前期产生损失的对外投资项目及资金交割时间表： 

表二：公司前期产生损失的对外投资项目及资金交割时间表 

序号 事件 资金交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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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购买方正东亚信托产品 2 亿元 2016 年 6 月 

2 投资 2 亿元收购北美蓝鲸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6 月期间 

3 投资 6 亿元参股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12 月 

4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犇宝投资 1.7 亿元认购长沙泽洺有限合

伙份额 
2017 年 6 月 

5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犇宝出借 1 亿元给北京新杰 2017 年 7 月 

2）如表一所示，上述各笔银行贷款到账日集中在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

表二中4、5项发生在此期间。经对贷款资金流向进行核查，公司2017年6月认购

长沙泽洺有限合伙份额1.7亿元中的1.122亿元与烟台农商行武宁支行的1.2亿元

贷款存在关联。 

3）表二中1-3项对外投资发生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与以上借款

无直接关联。但因以上借款中的4.147亿元用于归还以前年度的借款，结合公司

前期对外投资时段可使用的自有资金余额情况，公司12.7亿元对外投资资金，超

出了对外投资时段公司可使用的自有资金，所使用的投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银行借款。 

4）公司针对此事项向时任董监高发函询问，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前任董监

高回复情况如下： 

表三：时任董监高回复情况表 

姓名 时任职务 回复内容 

卢绍杰 董事长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均发生在本人任期前，因此本人不清

楚其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黄万珍 副董事长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与募集资金不存在关联。 

胡广军 副董事长/

总经理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本人主要负责公司油气业务，不了解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

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杨晓云 董事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不了解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李  敏 董事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均发生在本人任期前，因此本人不清

楚其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韩  汉 董事 未回复 

张宝生 独立董事 任职期间不清楚公司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

的情形，不清楚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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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宁 独立董事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不清楚

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不清楚公司前期多

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余  璇 独立董事 任职期间不清楚公司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

的情形，不清楚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

关联。 

刘志玉 监事会主

席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不清楚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郭卫星 监事 未回复 

杨  毅 监事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不清楚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姜  华 总会计师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与募集资金不存在关联。 

何再权 董事会秘

书 

任职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的情形，

不清楚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 

 

二、回复披露，截至2018年底，公司将前期用于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525亿元募集资金，分别用于支付公司下属子公司预付货款1.55亿元，支付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运营费用7,229万元，支付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顾问费1,999万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预付货款的具体用途，对应采购货物的具体所

指及当前归属情况；（2）运营费用、顾问费的具体所指及发生背景。 

公司回复： 

（1）上述预付货款的具体用途，对应采购货物的具体所指及当前归属情况。 

在公司多个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下，为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公司于2018年7

月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募集资金中的25,250万

元用于补充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潮石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回复中简称“上海新

潮”）的流动资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实现补流资金的有效利用，2018

年7月，经公司批准，同意上海新潮开展高端酒的贸易业务。 

上海新潮于2018年7月取得酒类零售、批发业务许可，逐步与国内知名高端

酒运营商建立了合作关系。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上海新潮开展酒类贸易业务支

出共计15,487万元，部分货物已经出售交付，剩余部分归属于上海新潮，并具有

较强的变现能力。 

 

（2）运营费用、顾问费的具体所指及发生背景。 

运营费用具体所指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运营费用，包括办公楼租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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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费、日常办公费、职工薪酬、差旅费、咨询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等。 

根据公司2015年12月21日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签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点资产

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协议》、2016年又分别与国金证券、新时代证券签署了补充

充协议，公司须分别向国金证券、新时代证券支付人民币6,533.96万元、1000万

元，作为海外资产交割阶段财务顾问费以及重大资产重组对财务顾问费用，具体

如下： 

支付对象 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 

国金证券 

2016 年 11 月 200 万元 

2017 年 12 月 3,000 万元 

余额 3,333.96 万元 

新时代证

券 

2016 年 8 月 20 万元 

2017 年 4 月 30 万元 

2017 年 7 月 500 万元 

余额 450 万元 

2018年7月，经公司与国金证券协商，上述财务顾问费余额双方一致同意调

整为人民币1,999万元，并于2018年7月13日一次性支付完毕。 

2018年7月，经公司与新时代证券协商，上述财务顾问费余额双方一致同意

调整为人民币270万元，并于2018年8月14日一次性支付完毕。 

 

三、回复披露，公司存在可能无法及时偿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9.025

亿元资金的情形。请公司：（1）针对募集资金可能无法按时归还事宜，核查是

否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并说明事件相关责

任人；（2）补充披露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补救及整改措施。 

公司回复： 

（1）针对募集资金可能无法按时归还事宜，核查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

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并说明事件相关责任人。 

经自查，从公司2015年10月底至今的资金来源及使用变动情况来看，公司

12.7亿元对外投资资金，超出了对外投资时段公司可使用的自有资金，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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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借款。但由于货币资金在法律上属于种类物，

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 

公司已向前任董监高发送询问函，就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被直接或间接挪用、

占用情形，以及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是否与募集资金存在关联进行了问询。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公司前任董监高的回复情况详见表三。 

为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已于2018年12月就前期的对外投资损失以及

前任管理层的失职向公安部门进行报案处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公安机关

立案受理的书面通知。和上述投资损失相关的民事诉讼和仲裁正在稳步推进中，

相关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补充披露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补救及整改措施。 

公司现任董事会和管理层一直在积极地探讨解决上述募集资金问题的方法，

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新增银行授信、盘活境内存量资产；积极推动历史遗留

问题和诉讼案件妥善解决等方式，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2 日 


